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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里兆法律资讯》由里兆律师事务所编制，未

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等； 

ü 关于《里兆法律资讯》的订阅与反馈说明、版

权声明及免责声明，以及里兆律师事务所的联

系方式等内容，详见里兆律师事务所网站的订

阅规则； 

ü 如果您想阅读《里兆法律资讯》的以往内容，

请访问里兆律师事务所网站中的“里兆法律资

讯”栏目； 

ü 如果您有任何意见与建议或者您没有收到或希

望不再收到《里兆法律资讯》，请与我们联系。 

ü 「里兆法律情報」は里兆法律事務所が作成した

ものであり、書面での許可なしに、転載、編集等

してはなりません。 
ü 「里兆法律情報」の購読とフィードバックの説明、

著作権声明及び免責声明、里兆法律事務所の

連絡方法等の内容は、里兆法律事務所ウェブ

サイトの受信にあたってのお願いをご覧くださ

い。 
ü 「里兆法律情報」のこれまでの内容をご覧になり

たい場合は、里兆法律事務所ウェブサイトの「里

兆法律情報」の欄をご覧ください。 
ü ご意見やご提案等ございましたら、或いは「里兆

法律情報」を受信できていない又は受信をご希

望されない場合には、私共にご連絡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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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律师2006年06月01日从中国商务部获

得的最新信息，2006年 05月 26日，中国商务部
发布了《关于外商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补充规定》

（商务部令【2006】第 3号;政府官方网站尚未正
式公布），就中国商务部于 2004年 11月 17日发
布的《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商

务部令【2004】第 22号）作出了补充规定，补充
规定自 2006年 07月 01日起施行。 
 
 
由于内容重要，我们先行将《商务部关于外商

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补充规定》中文版的全文内容

（详见附件）提供给各位读者。在 2006年 06月
05日对外发送的第 13期（Issue 13）《里兆法律
资讯》中，我们将刊登《商务部关于外商举办投

资性公司的补充规定》中日文对照版的全文内容

及其简要分析，请您届时予以关注。 
 
 
 
 
备注： 
查看《商务部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

定》，请点击以下网址：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b/g/200412/2
0041200312789.html 
 
 
附件： 
《商务部关于外商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补充规定》

中文版全文内容 

 弁護士が 2006年 6月 1日に中国商務部から入

手した最新情報によると、2006年 5月 26日、中国

商務部は「外商が傘型会社を設立することについて

の補充規定」（商務部令【2006】第3号；政府の公式

サイトはまだ公表されていません）を発布し、中国商

務部が2004年11月17日に公布した「外商が傘型

会社を設立することについての規定」（商務部令

【2004】第 22号についての補充規定を定めました。

補充規定は 2006年 7月 1日より施行されます。 
 

内容が重要であることから、まずは「外商が傘型

会社を設立することについての補充規定」の中国語

版の全部の内容（詳細は添付書類を参照）を読者

の皆様にご提供いたします。2006年 6月 5日に配

信します第 13 期（Issue 13）「里兆法律情報」の中

で、「外商が傘型会社を設立することについての商

務部による補充規定」の日中対訳付の全文の内容

及びこれについての簡潔な分析を掲載しますので

ご覧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備考： 
「外商が傘型会社を設立することについての商務部

による規定」をご覧になる場合は、次のＵＲＬをクリ

ックしてください。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b/g/200412/2
0041200312789.html 
 
添付書類： 
「外商が傘型会社を設立することについての商務部

による補充規定」の中国語版の全内容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b/g/200412/20041200312789.html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b/g/200412/20041200312789.html
http://www.leezhao.com
http://www.leezhao.com/cn/publication/lawinfo_policy.asp
http://www.leezhao.com/cn/publication/lawinfo_policy.asp
http://www.leezhao.com/jp/publication/lawinfo_policy.asp
http://www.leezhao.com/cn/publication/lawinfo.asp
http://www.leezhao.com/cn/publication/lawinfo.asp
http://www.leezhao.com/jp/publication/lawinfo.asp
http://www.leezhao.com/jp/publication/lawinfo.asp
http://www.leezhao.com/cn/feedback/contact.asp
http://www.leezhao.com/jp/feedback/contac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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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 
2006年 第 3号 

 
《关于外商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补充规定》已于 2006年 5月 17日经商务部第 5次部务

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公布，自 2006年 7月 1日起施行。 
 

部长 薄熙来 
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补充规定 

 
为进一步鼓励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完善投资性公司功能，现就商务部 2004年 11月 17

日发布的《关于举办外商投资性公司的规定》（商务部令【2004】第 22号，以下简称“22
号令”）【里兆备注：此处的《关于举办外商投资性公司的规定》即是指《商务部关于外商

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作出如下补充规定： 
 
一、将 22号令第七条修改为：“外国投资者须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或其在中国境内获得

的人民币利润或因转股、清算等活动获得的人民币合法收益作为其向投资性公司注册资本

的出资。中国投资者可以人民币出资。外国投资者以其人民币合法收益作为其向投资性公

司注册资本出资的，应当提交外汇管理部门出具的境内人民币利润或其他人民币合法收益

再投资的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等相关证明文件及税务凭证。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两

年内出资应不低于三千万美元，注册资本中剩余部分出资应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五年内

缴清。” 
 
二、允许投资性公司承接境外公司的服务外包业务。 
 
三、将 22号令第十一条修改为： 
“投资性公司从事货物进出口或者技术进出口的，应符合商务部《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

登记办法》的规定；投资性公司出口产品可按有关规定办理出口退税； 
投资性公司可通过佣金代理（拍卖除外）、批发方式在国内销售其进口及在国内采购的

商品；特殊商品及以零售和特许经营方式销售的，应符合相关规定。” 
 
四、允许投资性公司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投资性公司应视为股

份有限公司境外股东。 
 
五、符合 22号令第十五条有关条件的投资性公司，在其所投资企业投产前或其所投资

企业新产品投产前，为进行产品市场开发，可进口相关产品在国内试销；并可委托境内其

他企业生产/加工其产品或其母公司产品并在国内外销售。 
 
六、删除 22号令第十六条。 
 
七、外国投资者以其在中国境内获得的人民币利润或因转股、清算等活动获得的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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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收益向投资性公司注册资本出资（或增资），投资性公司可将该部分注册资本的全部或

部分用于境内投资设立企业。投资性公司以上述注册资本所设企业凭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

关的批准文件、外汇管理部门核准外国投资者以人民币利润或其他人民币合法收益向投资

性公司出资（或增资）的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投资性公司出具的对所投资企业人民

币出资来源于上述注册资本的书面说明等文件，即可向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外商

投资企业外汇登记及验资询证相关手续，无需再次办理投资性公司以人民币境内投资的资

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 
中外合资的投资性公司以来源于其中方投资者人民币出资的注册资本在境内设立企业，

无需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转股收汇外资外汇登记、验资询证及外资外汇登记等外

汇管理相关手续，可按普通境内企业的有关规定正常办理验资手续。 
 
八、将 22 号令第二十二条（二）第 1 小项修改为：“本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十

五条所规定的业务。” 
 
九、经商务部批准，允许被认定为地区总部的投资性公司从事经营性租赁和融资租赁业

务。 
 
十、允许被认定为地区总部的投资性公司委托境内其他企业生产/加工产品并在国内外

销售，从事产品全部外销的委托加工贸易业务。 
 
十一、行使财务中心或者资金管理中心职能且被认定为地区总部的投资性公司，经外汇

管理机关批准，可以对境内关联公司的外汇资金进行集中管理，也可以在境内银行开立离

岸帐户集中管理境外关联公司外汇资金和境内关联公司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用于境外放款

的外汇资金。离岸帐户与境内其他帐户之间的资金往来，按照跨境资金往来管理。 
 
十二、投资性公司应于每年 6月 1日前将上一年投资、经营等情况，按照规定的内容、

格式和方式报商务部备案，并应根据商务部要求及时报送相关信息。商务部对投资性公司

上报的信息承担保密义务。 
 
十三、投资性公司未按第十二条要求报送相关信息的，商务部将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十四、本规定自 2006年 7月 1日起施行。22号令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